

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2024）有益破管字第38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1日作出（2024）渝05破申697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益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24年12月2日作出（2024）渝05破345号决定，指定北京市康达（重庆）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于2025年1月8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2025年1月8日，有益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有益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有益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有益公司变价补充方案》。管理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以及《有益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制定本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如下：
一、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
有益公司可供分配财产总额600,399.18元，具体为：截止2025年12月3日，有益公司银行存款为478430.70元，拍卖应收账款的所得款项121968.48元，共计600,399.18元。
二、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总额
2025年7月1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渝05破345号民事裁定，裁定确认有益公司无异议债权9户，确认债权总额9,697,383.12元。故参加分配的债权总额为9,697,383.12元，具体构成如下：
1.税款债权
经法院确认，有益公司税款债权1笔，金额共计56,317.79元。
2.普通债权
经法院确认，有益公司普通债权8笔，金额共计9,641,065.33元。
此外，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如有益公司存在补充申报债权的，相关债权人的权益将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补充确认无异议债权裁定及上述法律规定处理。
三、破产财产分配的顺位、比例及数额
（一）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分配
本案没有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二）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根据《破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1.破产费用
截止2025年12月3日发生的破产费用为139,900.64元。明细如下：
	序号
	类目
	金额（元）
	备注

	1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
	4,902.00
	以破产财产600,399.18元为基数计算，
该诉讼费列入破产费用。

	2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2,916.00
	含邮寄、刻章、文印、主城以外交通等费用

	3
	管理人报酬
	62,082.64
	以600,399.18元为计算基数，
该金额为法院确定金额。

	4
	垫支司法鉴定费
	10,000.00
	因京联公司与蒋安平及有益公司等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发生的司法鉴定。

	5
	预留费用
	60,000.00
	用于管理人后续执行职务费用及可能发生共益债务的预留费用。

	合计
	
	139,900.64
	



特别说明:
（1）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和管理人报酬均为测算金额，最终以人民法院确定金额为准。
（2）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和管理人报酬都是以现有破产财产数量为基数计算，后续破产财产增加，诉讼费用和管理人报酬也会相应增加。
（3）垫支鉴定费10,000.00元是因重庆京联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蒋佰涛、蒋安平、刘凤琼及有益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管理人为了法庭能够查清案件事实、并应巴南区人民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并报经债权人会议无异议后申请司法鉴定，并已实际垫支。判决应由其他当事人承担，收回该垫支款后，将作为破产财产继续用于债权清偿。
（4）预留费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后续执行职务工作的费用、起诉追收有益公司股东出资不到位的费用以及处置应收账款所得可能产生的税费等；前者金额约为6,000.00元，后两项的金额约为54,000.00元。今后如发生金额低于预留金额，多余金额将作为破产财产继续用于债权清偿。
2.共益债务
截至2025年12月3日发生的共益债务为0元。
本次破产财产分配中，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率为100%。
（三）其他债权的分配
清偿破产费用后，剩余460,498.54元。依据《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1.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1笔，本案有益公司税款债权1笔，金额共计56,317.79元，可供本顺位分配的破产财产为56,317.79元。税款债权清偿率为100%。
2.普通债权
本案普通债权8笔，金额为9,641,065.33元，依法参与分配的普通债权额为9,641,065.33元。
可供本顺位债权分配的破产财产为404,180.75元（其他债权可分配总额扣减税款债权额后的金额），普通债权清偿率为 4.19%。
特别提示和说明：
1. 本案有益公司有200万元股东出资未实缴，其中苏远华个人有100万元出资未实缴，应由苏远华承担责任；原股东苏武益（已去世）有100万元出资未实缴，应由苏远华和股东杨才莲共同承担责任。管理人拟提起诉讼追收，如收回则作为破产财产用于债权清偿。
2.如前述款项未能收回（管理人将另行发布公告），则本次分配为有益公司破产清算案最后分配，请债权人及时受领分配额。
四、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
管理人自本分配办法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示3 日或向人民法院备案后，以货币方式开始陆续支付。若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有变动的，或者申请现金受偿的，应提前二个工作日书面向管理人申请。
（二）分配提存
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五、其他事项的说明
（一）本分配办法中的预留费用最终以实际发生为准。支付后若仍有剩余，管理人将按照本分配办法确定的清偿顺序依次进行清偿。
（二）将来发现的破产人财产，参照本分配办法执行分配。
（三）因本分配办法中涉及的金额和清偿率的计算受四舍五入和小数点后保留位数的影响，具体分配金额有角、分差异。在不影响债权人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管理人作个别细微调整。
（四）本分配办法以邮寄或者“有益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人群”微信群的方式送达，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示。各债权人如有异议，请于送达、公示之日起 3 日内向管理人提出。
（五）为简便起见，若本分配办法分配金额存在变动，由管理人按照本分配办法确定的清偿顺序制作分配补充办法，在“有益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人”微信群中送达，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示 3 日，公示期满后予以分配。

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2月11日



附件：
1.《有益公司破产清算案可供分配财产情况表》
2.《有益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明细表》
3.《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明细》



附件1.

有益公司破产清算案可供分配财产情况表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一
	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
	600,399.18
	

	
	1.1银行存款
	107,654.32
	

	
	1.1.1重庆农商行九龙坡支行大坪分理处
	2,414.95
	

	
	1.1.2平安银行高新支行
	105,187.08
	

	
	1.1.3华夏银行加州支行
	4.63
	

	
	1.1.4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北环支行
	2.81
	

	
	1.1.5银行账户结息
	44.85
	

	
	1.2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存款
	370,776.38
	

	
	1.3资产处置变现
	121,968.48
	

	
	1.3.1应收账款拍卖所得款项
	121,968.48
	

	二
	破产费用
	139,900.64
	

	
	2.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
	4,902.00
	

	
	2.2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2,916.00
	

	
	2.2.1管理人印章
	230.00
	

	
	2.2.2邮寄费
	1660.00
	

	
	2.2.3印刷费
	586.00
	

	
	2.2.4通讯费
	400.00
	

	
	2.2.5管理人银行账户网银盾收费
	40.00
	

	
	2.3管理人报酬
	62,082.64
	

	
	2.4垫支鉴定费
	10,000.00
	

	
	2.5预留费用
	60,000.00
	

	三
	共益债务
	0.00
	

	四
	担保（抵押）权人债权受偿额
	0.00
	

	五
	最终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
	460,498.54
	














附件2.

有益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编号
	债权人
	债权性质
	债权金额
	分配金额
	清偿率
	备注

	1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江津区税务局
	税款债权
	56,317.79
	56,317.79
	100%
	

	小计
	56,317.79
	56,317.79
	
	

	2
	重庆河汉建材
有限公司
	普通债权
	105,453.09
	4,420.89
	4.19%
	

	3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普通债权
	6,398,560.03
	268,245.75
	4.19%
	

	4
	唐元兵
	普通债权
	148,000.00
	6,204.58
	4.19%
	

	5
	黄世华
	普通债权
	281,910.00
	11,818.47
	4.19%
	

	6
	黄世伟、邓胜明
	普通债权
	197,448.21
	8,277.59
	4.19%
	

	7
	杨泽贵
	普通债权
	501,169.00
	21,010.42
	4.19%
	

	8
	邓胜文
	普通债权
	508,525.00
	21,318.81
	4.19%
	

	9
	伍志福
	普通债权
	1,500,000.00
	62,884.25
	4.19%
	

	小计
	9,641,065.33
	404,180.75
	
	

	总计
	9,697,383.12
	460498.54
	
	





附件3.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明细
	序号
	费用类别
	数量
	费用凭单情况
	说明

	1
	管理人印章
	230.00
	发票1张
	印章刻制单位的收费

	2
	邮寄费
	1,660.00
	发票4张
	向各债权人及100余家涉诉单位邮寄通知等资料的费用。

	3
	文印费
	586.00
	优彩的结算单
	定点在优彩公司打印，后统一结算。

	4
	通讯费
	400.00
	通讯发票2张
	[bookmark: _GoBack]四位承办律师各报销100元通讯费。

	5
	网银盾收费
	40.00
	银行回单1份
	银行收取网银盾的成本费。

	合计
	
	2,9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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